附件1

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其他优秀电子商务园区
自评报告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要点
（一）承载能力建设情况。基地（园区）在基础硬件、功能布局及相关配套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与完善情况。对于城市、市辖区、经济开发区、高新区等电商企业较为分散的基地（园区），须指定一个电商企业相对集中的特定区域作为参评对象。
（二）服务能力建设情况。基地（园区）面向入驻企业提供电子商务金融服务、人才服务、孵化服务及其他公共服务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出台的政策措施、服务类型、主要做法与进展、服务规模数量、作用与效果等。
（三）保障能力建设情况。基地（园区）在组织领导、党团建设、抗疫保供、统计监测、电商专项政策支持、宣传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及取得主要成效等。 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示范能力建设情况。基地（园区）电子商务交易规模、营收规模、税收规模、从业人员规模及其同比变化情况，在促进就业创业、研发创新、品牌创建、品质消费以及拓展国内外市场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。
（五）其他方面。基地（园区）在园企互动、生态建设方面的创新发展情况；在规划发展、资金扶持、产学研合作方面的推进及落实情况；在新技术应用、新模式创新及绿色发展等方面的进展情况；在推动“数商兴农”、发展农村电商新型基础设施、打造农产品网络新品牌、培育电商应用新农人，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情况；在加强数字商务建设，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情况；在推动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、电子商务行业标准和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进展情况。
（六）存在问题、原因及建议。对照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自评报告有关内容，认真查找基地（园区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，深入研究未来发展思路与重点方向，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意见和政策建议。
二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自评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电子版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内“电子商务信息分析管理应用”报送。如证明材料较多，可只上传电子版，不再提供纸质材料。
（二）我部将以示范基地自评报告为主要素材，组织编写《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案例集》（以下简称案例集），宣传推广示范基地建设先进经验。各示范基地编制自评报告时，要围绕创新发展、产业促进、品牌培育、助农兴农、绿色发展、党团建设等领域，将某一或若干领域特色突出、效果显著的做法写清写透（字体加黑标注），《案例集》将择优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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